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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71 证券简称：嘉友国际 公告编号：2022-023
转债代码：113599 转债简称：嘉友转债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385,000 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9,19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嘉友转债”金额为 719,615,000 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465%。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 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341 号）的核准，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5日公开发行 72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2,000万元，期限 6年。

(二) 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80号文同意，公司 7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9月 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嘉友转债”，债券代码“113599”。
(三) 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嘉友转债”自

2021年 2月 1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24.82元/股。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
派，“嘉友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6月 15日起调整为 18.32元/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 可转债转股情况

“嘉友转债”转股期为 2021年 2月 18 日至 2026 年 8 月 4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日期间，共有 210,000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本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1,457股。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385,000 元“嘉友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份，累计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19,194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7%。

(二)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尚未转股的“嘉友转债” 金额为 719,615,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465%。
三、 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 12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 3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575,446 - 31,575,446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5,385,258 11,457 285,396,715

总股本 316,960,704 11,457 316,972,161

四、 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8998888
电子邮箱：jy_board@jyinternational.com.cn
特此公告。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2022-019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有 97,000 元“大参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0.0069%；累计转股数量 1,232股，累计转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0.0001%。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404,903,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 99.9931%。
● 2022 年第一季度累计共有 9,000 元“大参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26股。
一、 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

1981号文核准，于 2020年 10月 22日公开发行了 14,0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
行总额为人民币 140,5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0号文同意，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大参转债”， 债券代码

“113605”。
（二）转股日期及转股价格
1、转股日期：公司本次发行的“大参转债”自 2021年 4月 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2、转股价格：根据《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条

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参林转债”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
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
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调整。

2020年 12月 23日，公司完成了 2020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公司总股
本由 656,340,654股变更为 658,621,154股。 由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
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83.85元/股调整为 83.71元/股。

2021年 5月 18日，公司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股，除权除息日为 2021年 6月 10日。 由
于公司股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83.71 元/
股调整为 69.09元/股。

2021年 10月 27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关于向大参林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向 22
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6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限制性股票登记日为 2021年 11月 29日。 由于公司股
本发生变化，需对“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作出相应调整，“大参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69.09 元/股调整为
69.05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转股情况
2021年 4月 28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累计有 97,000 元“参林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0.0069%；累计转股数量 1,232 股，其中 2022 年第一季度转股数量 126 股，累计转股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0.0001%。

（二）未转股情况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 公司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1,404,903,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931%。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股权激励回购注销

股份数
变动后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2,382,990 -17,000 2,365,99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788,563,631 126 788,563,757

总股本 790,946,621 126 790,929,747

注： 2022年 2月 18日,公司完成离职人员的股权激励部分 17,000股的回购注销。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20-81689688
公司邮箱：DSL1999@dslyy.com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7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及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 2022年 3 月 31 日，累

计共有 6,540,000元“韦尔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28,794 股，占“韦尔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27%。 2022年第一季度，转股金额为 420,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
份数量为 1,852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2%。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尚未
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 2,433,456,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73%。

●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可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行权有效期为
2021年 11月 15日至 2022年 11月 14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第一季
度，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 736,961股，占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可行权期总量的 27.43%。

●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 2021
年 4月 22日至 2022年 4月 21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第一季度，预留
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 60,484股，占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总量的 9.15%。

●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行权有效期为 2021
年 10月 21日至 2022年 10月 2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第一季度，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 385,352股， 占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
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总量的 12.74%。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 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244,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共发行 2,440 万
张，每张面值 100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4号”文同意，公司 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月 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债券代码“113616”。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韦尔转债”转股期为 2021年 7月 5日至 2026年 12月 27日。

“韦尔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22.83元/股，因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韦尔转债”转股价
格自 2021年 6月 30日起调整为 222.5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6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韦尔转债”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期间，转股金额为 420,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

股份数量为 1,852股，占“韦尔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2%。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韦尔转债”金额为 2,433,456,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

99.73%。
二、股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9年 9月 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9年 9月 19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议案。

（2）2019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放弃或不再符合激励条件，首次授予对象由 947人调整为 926人，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由 9,462,268
份调整为 9,430,998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20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同意调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对象
人数及授予数量，调整后，公司本次预留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57 人调整为 153 人，授予股票期权
数量由 2,357,732份调整为 2,353,374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 公司已分别于 2019年 11月 15日和 2020年 4月 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权授予登记事宜。

（5）2020年 11月 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同意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由 94.20元/股调整为 94.13元/股；并认为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就。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有效期为 2020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因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 38名激励对象离职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对上述 38 名激励对象共
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295,290份股票期权办理了注销手续。

（6）2021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公
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鉴于公司 2019 年年度
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 同意对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
整后行权价格为 164.58元/股；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 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
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将上述 6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 150,100 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预留
授予的激励对象由 153人调整为 147人； 并认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成
就。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有效期为 2021年 4月 22日至 2022年 4月 21日。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1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将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董事
会同意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94.13 元/股调整为 93.815 元/
股；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 164.58 元/股调整为 164.265 元/股。 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1年 10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鉴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 28 名原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 同意将
上述 28名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开始行权的 126,889 份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2019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公司为符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的 860名激励对象办理 2,686,280份股票期权相关行权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中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①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2 年第一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2,686,280 736,961 2,245,549 83.59%

合计 2,686,280 736,961 2,245,549 83.59%

②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2 年第一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660,975 60,484 618,124 93.52%

合计 660,975 60,484 618,124 93.52%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860人，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首次授

予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419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147人，2022 年第一季度，公司预留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28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 日）

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 797,445股。
（二）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1、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0年 9月 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0 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2020年 9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2020 年 10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20年 11月 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部分授予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
案》，关联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0年 11月 17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和数量登记事宜。

（5）2021年 9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方式行权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单位：份

人员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2022 年第一季度行
权数量 累计行权总量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量

的比例

公司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
（业务）人员 3,023,943 385,352 1,933,010 63.92%

合计 3,023,943 385,352 1,933,010 63.92%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A股普通股
（3） 行权人数：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 1,060 人，

2022年第一季度，第一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共 294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3、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

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股份数量为 385,352股。
（三）股票期权行权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2 年第一季度，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通
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登记股份数为 1,182,797 股，共
募集资金 158,342,885.02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2021/12/31

本次可转债转
股

股票期权行权
数量

变动数
合计

变动后
2022/3/3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85,699,182 - - - 85,699,18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90,025,373 1,852 1,182,797 1,184,649 791,210,022

总计 875,724,555 1,852 1,182,797 1,184,649 876,909,204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咨询电话：021-50805043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88225 证券简称：亚信安全 公告编号：2022-007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锁定期延长 6个月。
一、股东相关承诺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7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2,070,51 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2,250.59万元。 公司于 2022年 2月 9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相关承诺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田溯宁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六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人持续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发行人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本人所持发行人
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
有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包括集
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人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
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的前提下，在十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本人所持发行人全部股
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三个月。 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本
人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若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
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二）控股股东亚信信远（南京）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信信远”)及其一致行动人南京亚
信融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融信”）、天津亚信信合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信信合”）、北京亚信融创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融创”）、天津亚信恒信咨询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亚信恒信”）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企业持续看好发行人业务前景，全力支持发行人发展，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本企业所持发
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包括减
持）的有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方式包
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4） 如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企业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
求，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在十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购回完成之日起本企业所持
发行人全部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三个月。若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
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若因本企
业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情况的，则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作相应调整。

（3）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持股及
股份变动（包括减持）的有关规定；若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4）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向发行人及时申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本人在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届满前辞职或离职
的，本人承诺在原任职期内和原任职期满后 6个月内，仍遵守上述规定。

（5）如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对于本人锁定股份及/或减持事项有更严格规定或要求，
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或要求执行。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此情形下转让发行人股票所获得
的收益全部归属于发行人，同时其所持有的其余部分发行人股票（如有）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3个月。 ”

二、相关人员延长限售股锁定期的情况
截至 2022年 4月 1日收盘， 公司股价已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

格 30.51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人员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名称 与公司关系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原股份锁定
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
到期日

田溯宁 实际控制人 间接持股 20,285.02
（注）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亚信信远 控股股东 直接持股 8,094.85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亚信融信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6,201.36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亚信信合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3,065.66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亚信融创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1,107.31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亚信恒信 控股股东的
一致行动人 直接持股 621.04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何政 董事长 间接持股 1,164.35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陆光明 董事、总经理 间接持股
206.32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13.53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蒋健 董事 间接持股 839.74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童宁 董事 间接持股 81.18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刘东红 董事 间接持股
293.87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5.65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吴小霞 监事 间接持股 3.38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马红军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107.89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间接持股 116.10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刘政平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37.51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27.07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吴湘宁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72.50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间接持股 56.81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邹明达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28.15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71.03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李伦文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68.80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33.80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庄学阳 副总经理 间接持股 70.34 2023年 2月 8日 2023年 8月 8日
汤虚谷 财务总监 间接持股 50.72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郑京 董事会秘书 间接持股 101.48 2025年 2月 8日 2025年 8月 8日

注：实际控制人田溯宁先生通过亚信信远、亚信融信、亚信信合、亚信融创、亚信恒信、亚信信安、
亚信融安、亚信安宸、亚信铭安、亚信安宇间接持有公司股权。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 上述股东不得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延长首次发行前所持有的

股份锁定期的行为符合其首次公开发行前做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相关承诺，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本次相关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延长股份锁定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亚信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3115 证券简称：海星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
●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1天（黄金挂钩看涨）
● 产品期限：91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通过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824 号） 核准， 海星股份向 16 名特定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2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2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6,4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 8,228,071.28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78,171,928.72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
健验【2021】635号）。 公司已将上述募投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 计
收 益
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 考
年化
收 益
率

预 计
收益
（如有）

是 否
构成
关 联
交易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银 行
理 财
产品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1 天
（黄金挂钩看
涨）

5,000 1.70-3.55 / 91天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

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公

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
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海一电子有限公司于近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理财产品， 主要

条款如下：
1、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1天（黄金挂钩看涨）
2、 产品代码：2699221847
3、 产品币种：人民币
4、 产品性质：保本浮动收益型
5、认购金额：5,000万元
6、指定结算账户账号：326008605011000157605
7、产品成立日：2022年 4月 1日
8、期限：91天
9、到期日：2022年 7月 1日
10、浮动收益率范围：1.70%-3.55%（年化）。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投向为结构性存款。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 收益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型， 额度为人民币

5,000万元，期限为 91天。 上述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不存

在为该次交易专设情况，也不存在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无法履约情况。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1年 9月 30日和 2020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51,785,197.86 1,631,594,958.87

负债总额 401,518,246.32 384,699,295.99

净资产 1,250,266,951.54 1,246,895,662.88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3,655,734.21 33,076,038.59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财
务状况，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
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购买的为保本、 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但理财产品仍存在银行破产倒闭带来的清算风

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银行、证券公司
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使用期限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该事项之日起 12 个月内，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内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1 月 26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63），2021 年 12 月 15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通
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40.27 无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97 无

3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9,000 72.12 无

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7.69 无

5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42.04 无

6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7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7,500 7,500

9 银行理财产品 13,000 13,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合计 66,000 37,000 276.09 29,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9,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23.48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2.2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9,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6,000

总理财额度 45,000
特此公告。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3518 证券简称：锦泓集团 公告编号：2022-022
转债代码：113527 转债简称：维格转债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季度可转债
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累计 459,667,000元“维格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

股数为 46,663,241 股，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8.49%。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286,333,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 38.38%。

一、 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746 万张可转

债，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74,600.00万元，期限 6 年。 公司可转债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维格转债”，债券代码“113527”。

根据有关规定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维格转债”自 2019 年 7 月 30 日起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14.96元/股。2019年 5月 30日因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维格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10.52元/股。 2020 年 7 月 31日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下修正“维格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2020 年 8 月 5 日“维格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9.85 元/
股。 2022年 3月 22日，因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致公司总股本增加，“维格转债”的转股价格
调整为 9.75元/股。“维格转债”当期转股价格为 9.75元/股。

二、 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维格转债”转股期间为 2019年 7月 30日至 2025年 1月 23日。

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共有 22,000 元“维格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
量为 2,24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9%。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459,667,000 元“维格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量为
46,663,24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8.49%。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维格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 286,333,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38.38%，公司股本总数为 347,199,577股。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2021年 12月 31日） 本次变动股份数 本次变动后

（2022年 3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50,568,563 50,568,563

无限售条件股份 296,628,771 2,243 296,631,014

总股本 296,628,771 50,570,806 347,199,577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数”变化的原因为公司今年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四、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4736763
电子邮箱：securities@vgrass.com
特此公告。
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2-26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

限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事宜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自查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骏光能”）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首次披露《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股子公司分拆上市的提示性公告》；于
2022年 3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22 年 3
月 15日公告了《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四川武骏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至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及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规则， 公司对本次分拆涉及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分拆首次公告前六个月至分
拆预案披露之前一日止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并于近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 根据自查范围内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登公司
出具的查询结果，在自查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本次分拆首次公告前六个月至分拆预案披露前一日（即

2021年 6月 30日至 2022年 3月 14日）。
二、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一）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武骏光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五）本次分拆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
（六）上述自然人的配偶、父母及年满 18周岁的子女。
三、被核查对象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内幕知情人的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并经公司核查，在自查期间，本次自查范围内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情况如下：

（一）公司大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1、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序号 名称 身份
买卖情况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1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0 529,416,700 1,963,779,103

自查期间，和邦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票 529,416,700 股，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3）； 目前和邦集团持有公司股票
1,963,779,1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24%。

和邦集团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股票的声明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在上述期间减持和邦生物股份系出于自身财务规划，归还银行贷款，降低财务风险所作
出的减持安排，与本次分拆没有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

2、四川省盐业总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省盐总公司”）

序号 名称 身份
买卖情况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结余股数（股）

1 四川省盐业总公司 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 0 176,266,764 524,359,246

自查期间，省盐总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合计 176,266,764 股，具体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披露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减持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2-8）； 目前省盐总公司持有
公司股票 524,359,2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4%。

省盐总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股票的声明函》，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系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所做出的减持行为，与本次分拆没有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

（二）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
买卖情况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累计余额（股）

1 谢勤 和邦集团监事 584,000 554,000 30,000
2 杨奇琦 公司总经理杨惠容之子 69,700 69,700 0
3 王会文 武骏光能董事长、总经理 2,592,300 2,820,000 4,795,200
4 王立宇 武骏光能董事长王会文之子 120,000 252,900 372,900
5 徐秀梅 武骏光能董事长王会文之配偶 251,300 291,300 50,000
6 广晓丽 武骏光能董事唐澈之母 1,300 0 1,300
7 邓红先 武骏光能董事唐澈之配偶 10,000 172,760 0
8 崔霞 武骏光能董事、财务总监 0 150,000 0
9 杨建国 武骏光能原监事会主席 26,600 32,100 0
10 胡兴棋 武骏光能监事 98,000 96,200 11,400

11 肖鸣 本次分拆项目中介机构会计师经办人
员张力之母 1,200 0 1,200

王会文、胡兴棋、崔霞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声明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人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和邦生物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
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与本次分拆没有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
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同时，本人并未将和邦生物拟将其控股子公司武骏光能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事宜
以及相关方案的非公开信息向本人直系亲属泄露， 本人直系亲属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证
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和邦生物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与本次
分拆没有关系，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
情形。

3、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买卖股票的情况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其他持有
或买卖和邦生物股票的情况，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建议他人买卖和邦生物股票，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和邦生物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之日，本
人及/或本人直系亲属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规范
股票交易行为，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和邦生物股票交易。

4、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本人保证上述声
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杨奇琦、谢勤、王立宇、徐秀梅、广晓丽、邓红先、肖鸣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分拆子公司上市事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声明函》，具体内容如下：

“1、除公开信息外，本人进行股票交易时并未知晓关于和邦生物拟将其控股子公司武骏光能分拆
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事宜以及相关方案的非公开信息， 本人系根据公开信息并基于自身对于
证券市场、行业判断和对和邦生物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不存
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除自查报告中披露的信息外，在本次自查期间，本人没有其他持有或买卖和邦生物股票的情
况。 直至本次分拆实施完毕或和邦生物宣布终止本次分拆之日，本人将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股票交易行为，不利用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和邦生物股票
交易。

3、本人承诺本声明与承诺中所涉及各项内容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本人保证上述声
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对杨建国、崔霞、邓红
先进行了访谈，前述人员均表示，其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东方投行为本次分拆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武骏光能申报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为东方投行的母公司，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证期货”）为东方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东方证券的自营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东证期货资产管理
业务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买卖和邦生物股票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名称 业务
买卖情况
累计买入（股） 累计卖出（股）

1
东方证券

自营业务 2,000,000 2,000,000
2 资产管理业务 346,800 346,800
3 东证期货 资产管理业务 1,309,200 1,233,300

东方投行出具自查报告，并作出以下说明及承诺：
“在核查期间，东方证券自营业务账户和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东证期货资产管理业务账户买卖和

邦生物股票的交易是其开展业务的正常配置。 本公司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
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防止内幕信息不当流通。 东方证券、东证期货并无人员参与和邦生物
分拆上市事宜，未从本公司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获取任何未公开的信息。 前述股票买卖不涉及利用内幕
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

除上述相关主体外， 本次分拆核查范围内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形。

公司在筹划及推进本次分拆事项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与相
关各方安排签署保密协议，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和信息提前泄露的
情形。 根据公司自查结果及相关人员的说明，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分拆的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交易的行为。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东方投行作为本次分拆的独立财务顾问， 对公司本次分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中登公司查询结果、相关自然人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等进行了核查，在前述相关自然人和机
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说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自查期间内上述相关人员及机构对
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 其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本
次分拆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在上述相关自然人和机构出具的自查报告及相关说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下，自查期

间内上述相关人员及机构对上市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其买卖上
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本次分拆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2-014
债券代码：113542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累计共有 27,278,000元“好客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 1,676,39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541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02,722,000 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 95.6702%。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9]1133号文核准，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8月 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630万张，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6.30亿元，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81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 6.30 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 2019年 8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好客转债”，债券代码
为“113542”。“好客转债”转股起始日为 2020年 2月 12日，最新转股价格为 16.14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好客转债”转股期起止日为 2020年 2月 12日至 2025年 7月 31日。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好客转债”未发生转股情况。
截至 2022年 3 月 31 日， 累计共有 27,278,000 元“好客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累计转股数为

1,676,39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5415%，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02,722,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5.670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 12月 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2年 3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1,277,084 0 311,277,084

总股本 311,277,084 0 311,277,08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好莱客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0-89311886
联系传真：020-89311899
联系邮箱：ir@holike.com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2-008
转债代码：113530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累计共有 3,000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 13,941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5%。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止 2022年 3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66,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 99.962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05 号”文核准，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公开发行了 63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为 63,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期限 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19]56 号文同意， 公司 6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19年 4月 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大丰转债”，债券代码“113530”。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
司本次发行的“大丰转债”自 2019年 10月 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普通股，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6.88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16.30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累计共有 3,000 元“大丰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3,941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35%。 其中，自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3月 31日

期间，转股金额为 3,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183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45%。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629,766,000 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29%。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 12月 31日） 本次大丰转债转股数量 变动后

（2022年 3月 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1,813,758 183 401,813,94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272,000 7,272,000

合计 409,085,758 183 409,085,94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2899078
联系邮箱：stock@chinadafeng.com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2日


